
网上申报流程

——以新办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

（无储存场所经营）为例

一、搜索浙江政务服务网-部门导航

http://www.zjzwfw.gov.cn/zjservice/item/list/legal.do?webId=78&isztbm

=true&type=2&deptid=001008009005026&name=%25E5%25B8%2582

%25E5%25BA%2594%25E6%2580%25A5%25E7%25AE%25A1%25E

7%2590%2586%25E5%25B1%2580&tdsourcetag=s_pcqq_aiomsg

（复制以上链接到搜索引擎地址栏，单击鼠标右键选择“粘贴并

访问”，单击鼠标左键确定可直接到达舟山市应急管理局政务服务办

事页面）；

http://www.zjzwfw.gov.cn/zjservice/item/list/legal.do?webId=78&isztbm=true&type=2&deptid=001008009005026&name=%25E5%25B8%2582%25E5%25BA%2594%25E6%2580%25A5%25E7%25AE%25A1%25E7%2590%2586%25E5%25B1%2580&tdsourcetag=s_pcqq_aiomsg
http://www.zjzwfw.gov.cn/zjservice/item/list/legal.do?webId=78&isztbm=true&type=2&deptid=001008009005026&name=%25E5%25B8%2582%25E5%25BA%2594%25E6%2580%25A5%25E7%25AE%25A1%25E7%2590%2586%25E5%25B1%2580&tdsourcetag=s_pcqq_aiomsg
http://www.zjzwfw.gov.cn/zjservice/item/list/legal.do?webId=78&isztbm=true&type=2&deptid=001008009005026&name=%25E5%25B8%2582%25E5%25BA%2594%25E6%2580%25A5%25E7%25AE%25A1%25E7%2590%2586%25E5%25B1%2580&tdsourcetag=s_pcqq_aiomsg
http://www.zjzwfw.gov.cn/zjservice/item/list/legal.do?webId=78&isztbm=true&type=2&deptid=001008009005026&name=%25E5%25B8%2582%25E5%25BA%2594%25E6%2580%25A5%25E7%25AE%25A1%25E7%2590%2586%25E5%25B1%2580&tdsourcetag=s_pcqq_aiomsg


二、选择“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”→“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核发（无

储存场所经营）”，点击“在线办理”；

三、屏幕弹出注册、登录界面（已注册用户可直接点击登录，未注册

用户请先注册）；新办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（无储存场所）的企业

用户需先点击“法人注册”进行注册；



四、根据企业实际情况填写带*号的所有信息；

如遇“统一社会信用代码”无法填写的情况，请致电：

0571-88808880解决；



五、法人用户通过法人注册取得企业账号后，返回登录界面点击“登

录”；

选择“法人登录”，输入用户名和密码，点击“登录”；



登录进来即显示如下页面：请认真阅读“审批条件”和“收取材

料”的所有内容，在确认满足审批条件、收取材料准备齐全的情况下，

在“口”里打“√”，点击“下一步”；

在“基本信息”→“审批办件类型”一栏选择“个人”，姓名需

填公司名称的全称。其他信息按照企业、法人实际情况填写，带*号

为必填项；



以上信息填写完毕，点击“下一步”；

以上信息无需填写，直接点击“下一步”；



页面显示如下，根据带☆项的材料名称提示，点击“选择附件”

上传相应材料（材料需是经盖章、签字确认好的、完整的、准确无误

的原件 PDF 版本扫描件，若为复印件，需加盖单位公章（如单位无

公章，需由法人或经办人在材料空白处注明：经核对与原件无误，并

签名）），材料无需重复上传，无需上传的材料请在“窗口提交”处

打“√”；

点击“下一步”；



“个性化服务”为默认项，点击“提交”，弹出如下承诺书对话

框，阅读承诺内容并点击“确定”，即完成申报。



六、如申报有误，需返回操作，可点击“业务中心”；

按照提示重新进行法人登录，可见如下页面，点击“业务中心”

下面的“业务信息”，可以看到右侧显示出刚刚申报的事项，点击“撤

回”即可撤销本次申请；



如需再次申请，可直接点击“编辑”，即可重新修改材料信息，

进行重新申请。



提示：

关于网上申报如您还有其他不清楚的问题，可通过以下方式进行

咨询：

1.可通过扫描二维码添加“舟山市应急管理审批服务群”钉钉群

进行咨询，进群申请实名制，（钉盘里有网申实操宝典和申请表空白

表格可供下载学习和使用）；

2.可拨打应急管理窗口电话：0580-2033823/0580-2280392进行咨

询。


